江西师范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科研绩效分配单
	负责人
	
	联系
手机
	
	所在
单位
	

	项目名称
	

	立项时间
	

	合同金额
	
	到账金额
	

	所在项目全称及项目编号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科研绩效分配

	姓名
	工号
	所在学院（或独立实体科研机构）
	分配比列（%）
	签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审核意见
	负责人审核意见：
同意按上表分配。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年     月    日
	所在单位审核意见：
同意项目负责人分配意见。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单  位（签章）：
年     月    日

	
	学校审核意见：
同意分配。
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签章）：
年     月    日  


填报说明：1．科技成果转化科研绩效由负责人负责分配，是否分配和分配比例由负责人决定。如不分配，则该项目科研绩效全部计算给负责人。
2．如分配，则负责人科研绩效不能低于50%；所有成员科研绩效总量不能超过100%。外校人员和研究生不必填写，本校参与人必须填写。
3．科技成果转化科研绩效分配结果需所有成员（校外参与人员和学生除外）签字。
4．实际填报分配单时，请将“填写说明”部分全部删除。

